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项目

一级保护区内大沽高程160米及以下

剩余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方案起草说明

一、实施方案编制背景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项目》农宅腾退安置工作有序实施，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合情合理的原则，结合本市、本区相关项目的补偿标准及实际情况，制定本项目剩余农宅腾退补偿安置方案。
二、实施方案编制过程

密云水库生态保护与发展中心组织相关部门、专家等多次召开本项目剩余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方案，研究补偿安置等相关内容，并报请区政府专题会研究确定。
三、腾退补偿方式及结算方法
本项目住宅房屋按照安置房方式进行补偿。被腾退人完成签约、交付宅基地房屋且送审资料通过审核后，腾退人就腾退补偿总款扣除安置房购房款后的差价款与被腾退人进行补偿款结算，多退少补。
四、主要内容
《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项目一级保护区内大沽高程160米及以下剩余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内容共四章。第一章为总则，主要是明确方案制定编制背景、腾退范围、腾退人与被腾退人等内容。第二章为宅基地上的住宅房屋补偿安置方式，主要说明了补偿方式及内容、补偿补助奖励的标准、房屋安置等内容。第三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其他住宅房屋补偿安置方式，主要明确了历史原因形成的其他房屋的补偿、补助奖励标准及房屋安置等内容。第四章为附则，主要说明适用范围及未尽事宜解决方式。
